
1 

 

 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

      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03 年 11 月 29 日 

官 長 室：林佩宜 

聯絡電話：(08)7535211 轉 5305  編號：103112901 

屏東縣地區 28日查獲多件涉嫌現金賄選案件 

本署陸續接獲情資，指揮相關司法警察與調查單位，於 28 日查

獲下述案件，均案經聲請羈押，並分別經法院裁定准許羈押: 

鹽埔鄉鄉長候選人呂○

輝(現任代表會主席） 

現金賄選，每票 1000元。 

情資指鄉長候選人呂○

輝涉嫌為求當選，由其本

人、親屬、樁腳等先取得

選舉人名冊後，以每人每

票新臺幣 1000元，向鹽

埔鄉地區之有投票權人

買票，陸續共計傳喚 30

人。 

前經法院駁回

聲請，經抗告

後，(28 日)重

行開庭聲押獲

准。(張) 

本署獲情資指第 7 選區

縣議員候選人、琉球鄉

鄉長候選人以及鄉民代

現金賄選，每人 4000元。 

 (28 日)傳訊 16 名，樁

腳陳○和、黃○丁聲請羈

樁腳陳○和、黃

○丁(28 日)經

准許羈押。(列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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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候選人等人之大樁腳

陳○和、黃○丁涉嫌以

現金為候選人賄選。 

押，餘選民訊問後請回。 

里港鄉中和村村長候選

人蔡○龍涉嫌透過樁腳

呂○城以現金為候選人

賄選。 

現金賄選，每票 2000元。 

傳訊 4名。 

村長候選人蔡○龍、樁腳

呂○城聲請羈押，餘選民

請回。 

村長候選人蔡

○ 龍 聲 押 獲

准，樁腳呂○城

駁回。(愛) 

屏東市湖西里長候選人

之樁腳洪○裕以現金為

候選人賄選。 

現金賄選，每票 4000元。 

傳訊 2名。 

樁腳洪○裕聲請羈押，餘

請回。 

樁腳洪○裕聲

押獲准。(篤) 

 


